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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法
委
員
賴
清
德
國
會
辦
公
室
函

傳
 

真

：0
2
,
2
3
5
8
6
6
2
0

 
電
話

：
0
2
-2

3
5
8
6
6
1

一 

聯
絡
人
：
助
理
蕭
啟
偉

 

一

受
文
者
：
司
法
院
 

‘ 

：

速
別

：
最

速
件

發
文
日
期
：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三
年
二
月
廿
四
.曰
 

發
文
字
號
：
德
禕
字
九
三

〇

二
二
四

〇

一

號
 

附
件
：
聲
請
人
名
冊
-
一
頁
。
聲
請
書
-
卅
八
份
。

- 

. 

,

主
旨
：
茲
檢
送
沈
富
雄
等
卅
八
位
立
法

娄

員
，
就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四
款
、
第
十
六
條
、
第
三
十
一
條

第
四
項
、
第
三
十
五
條
遑
憲
疑
義
聲
諳
釋
憲
文
。
請

查
照

。

-
'

說
明
：

i

930

/
一
、
前
開
聲
請
文
業
已
於
九
十
三
年
一
月
五
日
由
賴
委
員
清
德
、
陳
委
員
金
德
等
八
十
五
位
立
法
委
員
，
依
大
法

 
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三
款
提
出
，
並
由
貴
脘
大
法
官
會
議
審

查

中
。

二
、
本
次
函
送
聲
請
文
中
新
聲
請
人
計
七
位
委
員
；
餘
卅

I

位
委
員
已
連
署
前
送
交
之
聲
請
書
，
惟
為
求
聲
請
程

 

■序
完
備
並
臻
周
延
，
謹
一
併
奉
附
呈
交
亦
請
貴
院
鑒
察
。

本
：
司
法
院

本
..賴
清
德
國
會
辦
公
室
、
陳
金
德
國
會
辦
公
室
(續
辦
)

立
法
委
員
 鑌

清

德

G9305631



主
旨
：
為
本
院
九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廿
七
日
通
過
之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四
款
、
第
十
六
條
、
第
三
十
一
條
第
四
款
及
第
三
十
五
條
之
 

規
定
-
恐
有
達
憲
法
規
範
意
旨
-
爰
依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三
款
聲
請
貴
院
解
釋
惠
復

C

主
提
案
人
：
賴
清
德

F*--
金

德
 

■提
案
人

_■

尤
清
 

王
幸
男
 

王
雪
峰
 

.王
淑

€-.
盧
博
基

 

朱
星
羽

 

江
昭
儀

 

何
金
松

 

余
政
道

 

李
鎮
楠

 

李
明
憲

 

李
俊
毅

 

蘇
治
芬

 

杜
文
卿

 

蕭
美
琴

 

車
榮

泰

 

周
清
玉

 

周
雅
淑

 

周
慧
瑛

 

林
文
郎

 

沐
育
生

 

林
岱
樺

 

林
忠
正

 

林
重
謨

 

林
國
華

 

林
進
興

 

林
豐
喜

 

邱
議
瑩

 

邱
太
乓

 

邱
永
仁

 

邱

垂

貞

_邱
創
進
 

賴
勁
辦
 

侯
水
盛
 

柯
建
銘
 

段
，宜
康

 

洪
奇
昌

 

唐
碧
娥

 

徐
志
明

 

高
志
鵬

 

高
孟
定

 

張
川
田

 

張
旭
成

 

張
秀
珍

 

張
清
芳

 

張
學
#

簡
肇
楝
 

藍
美
津
 

. 

曹
啟
鴻
 

許
榮
淑
 

郭
正
亮
 

郭
玟
成
 

郭
俊
銘
 

謝
明
源
■
陳
宗
義
 

陳
忠
信

陳
茂
男
 

彭
添
富
 

魏
明
谷
 

羅
文
嘉
 

顏

錦

福

陳

勝

宏

 

陳
景
峻
 

陳
朝
龍
 

陳
道
明
 

黃
宗
豸
 

湯
火
聖
 

湯
金
全
 

程
振
隆
 

趙
永
清
 

劉
俊
雄
 

蔡
啟
芳
 

蔡
惶
鄉
 

鄭
國
忠
 

鄭
朝
明
 

鄭
貴
蓮
 

羅
龙
吧
 

黃
政
哲
 

_

何
敏
豪
 

吳
東
昇
 

M

蠢

 

廖

本

，
煙 

錢

沬

慧

君

張
花
冠
 

林
濁
水
 

沈
富
雄
 

蔡
同
榮
 

葉
宜
津
 

郭榮宗王拓备̂



釋
憲
聲
請
書
送
件
名
冊
(由
上
至
下
依
順
序
排
列
)

張
花
冠
 

林
濁
水
 

沈
富
雄
 

蔡
同
榮
 

葉
宜
津
 

郭
榮
宗
 

王
拓
 

(以
上
為
新
提
聲
請
之
委
員
)

張
清
芳
 

狳
志
明
 

曹
啟
鴻
 

王
幸
男
 

王
淑
慧

蔡
惶
瑯
 

侯
水
盛
 

王
雪
峰
 

魏
明
谷
 

陳
忠
信

陳
景
峻
 

許
榮
淑
 

林
進
興
 

車
榮
泰
 

周
雅
淑

何
金
松
 

羅
文
嘉
 

盧
博
基
 

林
育
生
 

藍
美
津

林
忠
正
 

林
文
郎
 

劉
俊
雄
 

郭
玟
成
 

邱
創
進

李
明
憲
 

陳
茂
男
 

林
重
謨
 

周
慧
瑛
 

邱
議
瑩

蕭
美
琴

(以
上
為
前
次
已
連
署
之
委
員
)



釋憲聲請書

主
旨
：
為
立
法
院
於
申
華
民
國
九
十
二
年
十

I

月
二
十
七
日
三
讀
通
過
之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四
款
、第
 

十
六
條
、第
三
十
一
條
第
四
款
及
第
三
十
五
條
規
定
，
恐
有
遑
憲
法
規
範
意
旨
-爰
依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
案
件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三
款
聲
請
貴
院
解
釋
惠
復

.-°

-

 

■

'

兒
月
： 

一

=
p 

m

壹

、聲
諳
解
釋
憲
法
之
目
的
 

， 

.

緣
立
法
院
於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二
年
十

I

月
二
十
七
日
三
讀
所
通
過
公
民
投
票
法
，
其
中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 

四
款
及
第
三
十

一

條
第
四
款
將
「憲
法
修
正
案
之
複
決
」
列
為
全
國
性
公
民
投
票
事
項
、
第
十
六
條
賦
予
立
法
 

院
得
提
案
交
付
公
民
投
票
之
權
力
及
第
三
十
五
條
規
定
行
政

t
公
民
投
票
審
議
委
員
會
之
委
員
由
各
政
黨
依
立

i

r

.

 

r
 

.

!■

法
院
各
黨
圍
席
次
比
例
推
荐
等
規
定
，有
違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以
下
簡
稱
蕙
法
)第
二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第
四
款
、 

第
五
十
三
條
、
第
六
十
二
條
、
第
六
十
三
條
、
第
一
百
七
十
四
條
第
二
款
及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一
條
第
二
項
第
 

i

款
、第
三
條
第
二
項
之
規
範
意
旨
-復
該
法
第
十
八
條
之
審
查
過
程
，除
欠
缺
立
法
應
具
備
之
三
讀
程
序
外

-



並
違
反
三
讀
不
得
進
行
實
質
修
正
之
規
定
，
違
反
立
院
職
權

行
使
法
第
十
一
條

r

除
發
現
議
案

内
容
有
互
相
牴

觸
-
或
與
憲
法
、其
他
法
律
相
牴
觸
者
外
，
祗
得
為
文
字
之
修
正
」
。

综

上
所
述
，
為
保
障
公
民
投
票
之
權
力
，

I

.

.

徤
全
行
政
、
立
法
之
權
力
制
衡
架
構
，
並
為
維
護
立
法
程
象
一
之

驻
嚴
，
爰
依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五

條
第
一
項
第
三
款
規
定
「
依
立
法
委
員
現
有
總
額
三
分
之
一

以
上
之
聲
請
-
就
其
行
使
職
權
，
適
用
憲
法
發
生

疑
義
，
或
適
用
法
律
發
生
有
牴
觸
憲
法
之
疑
義
者
」
，
聲
請

:■:■
貴
院
解
釋

貳

、
疑
義
之
性
質
與
經
過
及
涉
及
之
憲
法
條
文
 

. 

為
落
實
主
權
在
民
=並
保
障
直
接
民
權
之
行
使

*

立
法
院
於

I .

九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七
曰
三
讀
通
過
公
民
投
票

法
=
使
延
宕
數
十
年
之
直
接
民
權
得
以
實
現
，
並
具
有
補
充

1

政
史
之
重
要
里
程
碑
。
惟
本
法
若
干
條
文
係
由
在
野
黨
黨
團
於
#
決
當
天
提
案
【
附
件
■■國
親
修
正
動
議
】
-
復
在
 

院
會
表
決
過
程
中
，
未
經
充
分
意
見
討
論
及
理
性
思
辯
，
即
將
艽
交
付
院
會
表
決
。【
附
件
..立
院
公
報
第
五
十
四

期
上
】
公
民
投
票
法
具
有
補
充
、
強
化
代
議
政
治
的
意
義
與
功
能

化
代
議
政
治
的
正
面
意
義
與
功
能
，堪
稱
我
國
憲

，其
投
票
結
果
具
有
變
更
法
律
及
重
大
政
策
之
效



杲
，
這
樣
關
係
重
大
的
法
律
，
立
法
應
該
審
慎
斟
酌
'
程
序
要
厨
律
嚴
密
、
整
體
架
構
更
不
能
脫
離
憲
法
的
規
範
。

I

 

■

惟
其
中
第
十
八
條
在
三
讀
程
序
宣
讀
條
文
時
-
未
依
二
讀
通
過
4
文
朗
讀
，
在
部
分
委
員
提
出
異
議
情
況
下
，
主
持

i

議
事
之
王
金
平
院
長
仍
將
該
項
條
文
逕
付
表
決
通
過
【
附
件
：
主
院
公
報
.

P2
8
9

以
下
】 > 其
過
程
違
反
立
院
職
權

行
使
法
第
十
一
條
。 

|!

尤
有
甚
者
，
部
分
條
文
即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四
款
、
第
十
立
條
、
第
三
十
一
條
第
四
款
及
第
三
十
五
條
規
定
，

J

與
憲
法
及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明
顯
牴
觸
，
滋
生
違
蕙
疑
義
，
謹
分
予
論
述
之
。

一 '公
民
投
票
法
苐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四
款
及
第
三
十
一
條
第

0

款
規
定
，
恐
有
遑
反
憲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苐
一
項
第
四

f

款

、
第
一
百
七
十
四
條
第
二
款
及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一
條
第
二
項
第
一
款
之
疑
義
：

(
一
)
根
據
害
心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苐
四
款
規
定
「
複
決
立
法
院
所
提
之
憲
法
修
正
案

J

係
屬
國
民
大
會
之

if

職
權
，
另
依
憲
法
第
一
百
七
十
四
條
第
二
款
及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一
條
第
二
項
第
一
款
規
定

-

憲
法
之
 

修
改
，由
立
法
院
立
法
委
員
四
分
之
一
之
提
議
>.四
分
之
三
之
出
席
，及
出
席
委
員
四
分
之
三
之
決
議
， 

擬
定
憲
法
修
正
案
，
提
請
國
民
大
會
複
決
，
並
應
於
國
民
大
會
■開
會
前
半
年
公
告
之
-
顯
見
蕙
法
對
於



修
憲
程
序
已
有
明
文
規
定
，
複
決
憲
法
修
正
案
係
屢
國
民
大
會
之
職
權
。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
f

第
四
款
將
「憲
法
修
正
案
之
複
決
」
列
為
全
國
性
&
民
投
票
事
項
，第
三
十
一
條
第
四
款
復
規
定
「有
 

關
憲
法
修
正
案
之
公
民
投
票
，
應
依
憲
法
修
正
程
^

:

為
之
」

-

顯
與
前
述
憲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第
 

四
款
、第
一
百
七
十
四
條
第
二
款
及
蕙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一
條
第
二
項
第
一
款
規
定

内

容
不
符
-發
生
是
 

否
牴
觸
憲
法
之
疑
義
。 

」

(
二
)
復
查
立
法
院
審
查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四
款
及
第
三
十
一
條
第
四
款
規
定
時
，部
分
立
法
委

.

員
便
已
質
疑
該
條
款
遠
蕙
【
附
件
：
公
報

p
2
8
3
-
2
8
4
r

然
嗣
後
卻
仍
遭
強
行
通
過
，
爰
依
司
法
院
大

 
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法
第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三
款
規
定
，
聲

請

貴

院

解

釋

。

ii
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十
六
條
規
定
，
恐
有
逾
越
憲
法
第
六
十
二
條
、第
六
十
三
條
所
定
立
法
院
之
權
限
，
侵
犯
憲
法

_

: 
■

I ;

第
五
十
三
條
所
定
行
政
權
之
範
圍
，
違
反
權
力
分
立
原
理
#
疑
義
：

(一

)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規
定
「重
大

t
策
之
創
制
或
複
決
」
為
全
國
性
公
民
投
票
適
用
事

項
，
同
法
第
十
六
條
規
定
「
立
法
院
對
於
第
二
條

i

一
項
第
三
款
之
事
項
-
認
有
進
行
公
民
投
票
之
必



要
者
，
得
附
具
主
文
、
理
由
書
，
經
立
法
院
院
會
通
過
後
，
交
由
中
央
選
舉
委
員
.會
辦
理
公
民
投
票
。

(第
一
項
)
立
法
院
之
提
案
經
否
決
者
，_
該
否
決
之
日
起
三
年

内
1
不
得
就
該
事
項
重
行
提
出
。(第

:
r

二
項
)」
賦
予
立
法
院
得
就
「重
大
政
策
」
主
動
提
交
付
公
民
投
票
之
權
力
。

(
二
)
 

按
憲
法
第
六
十
二
條
明
定
立
法
院
代
表
人
民
行
使

t
法
權
，其
職
權
於
蕙
法
第
六
十
三
條
明
定
「立
法

'

院
有
議
決
法
律
案
'
預
算
案
、戒
嚴
案
、
大
赦
案
、_宣
戰
案
、
媾
和
案
、
條
約
案
及
國
家
其
他
重
要
事
 

項
之
權

」
-

則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十
六
條
賦
予
立
法
院
得
就
「重
大
政
策
」
主
動
提
案
交
付
公
民
投
票
之
 

權
力
，
不
但
有
擴
權
自
肥
之
嫌
，
且
有
逾
越
憲
法
所
定
立
法
權
分
際
之
疑
義
。

(
三
)
 

次
按
蕙
法
第
五
十
三
條

ŝ
定
行
政
院
為
國
家

最
高

J T
政
機
關
，
政
策
之
規
書
一
、決
定
與
推
動
本
屬
行
政

I

權
限
不
屬
立
法
權
範
園
。若
立
法
院
得
片
面
將
「1
大
破
策
」
交
付
公
民
投
票
.
不
但
嚴
重
侵
奪
行
政
 

櫂
之
空
間
，
且
破
壞
行
政
與
立
法
之
間
的
平
衡
-並
一
使
施
政
貴
任
成
敗
歸
屬
不
明
，
顯
有
違
反
權
力
分

立
原
理
之
疑
義

D 

|1

-

(
四

V

本
條
文
移
送
至
行
政
院
後
-
於
十
二
月
三
日
行
政

良
第

2
8
6
8

次
院
會
中
-
院
長
游
鎖
堃
就
條
文

内
容



窒
礙
難
行
處
，指
示
執
行
公
民
投
票
法
之
各
相
關
|
會
，應
深
入
瞭
解
提
出
意
見

>'
研
議
後
建
議
是
否

提
出
覆
議
"
於
十
二

月

十

日

行
政
院
院
會
討
論

内
姑

部
所
提
公
民
投
票
法
覆
議
提
案
後
，游
院
長
表
示

立
法
院
通
過
之
公
民
投
票
法
=其

内
容
充
斥
國
會

I
權
的
陰
影
，
且
部
份
條
文
相
互
衝
突
矛
盾
-
使
後

j
續
推
動
工
作
窒
礙
難
行
，
為
維
護
蕙
法
體
制
與
主

f c
在
民
的
精
神
，
將
透
過
覆
議
及
釋
憲
謀
求
補
救
， 

行
政
院
即
依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三
條
第
二
項
第
二
款
規
定
=
移
請
立
法
院
覆
議
【
附
件
：
行
政
院
覆
議
 

案
】
。
立
法
院
於
十
二
月
十
九
日
院
會
中
處
理
該
項
覆
議
案
-
並
以
一
 
一
八
票
對
九
十
五
票
之
投
票
結
 

果
，
維
持
立
法
院
之
原
決
議
，蓋
使
行
政
院
未
能
循
憲
法
規
定
之
覆
議
程
序

-

解
決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十
 

六
條
窒
礙
之
處
，
如
欲
維
護
害
？法
之
行
政
、
立
法
「權
力
分
立
之
原
理
」，
亦
僅
得
以
透
過
釋
憲
為
之
。 

三
、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三
十
五
條
規
定
，
恐
有
違
反
蕙
法
第
五
十
1|1條
；
第
六
十
二
條
所
定
權
力
分
立
之
原
理
=
及
牴
 

觸
國
民
主
權
及
直
接
民
主
原
理
之
疑
義
：

(
一
)
按
憲
法
第
五
十
三
條
明
定
行
政
院
為
國
家

最
高
行
政

I
I關

。
次
按
憲
法
第
六
十
二
條
規
定
立
法
院
為
國

家

最

高
立
法
機
關
，
由
人
民
選
舉
之
立
法
委
員

组
鐵

一t
 ,
代
表
人
民
行
使
立
法
權
。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


十
五
條
規
定
行
政
院
公
民
投
票
審
議
委
員
會
之
委
員
，
完
全
由
各
政
黨
依
立
法
院
各
黨
團
席
次
比
例
推
 

薦
產
生
，
嚴
重
剝
奪
行
政
機
關
人
事
任
命
及
組
織
運
常
的
自
主
空
間
*
顯
有
違
反
憲
法
第
五
十
三
條
、 

第
六
十
二
條
所
定
權
力
分
立
原
理
之
疑
義
。

(
二
)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二
條
第
五
項
規
定
「公
民
投
票
事
項
之
認
定
，
由
公
民
投
票
審
議
委
員
會
為
之
。

J

第

十
條
苐
二
項
前
段
規
定
「審
議
委
員
會
應
於
收
到
公
民
投
票
提
案
後
-
十
日

内

完
成
審
核
，
提
案
不
合

規
定
者
，
應
予
駁
回

。

」
第
十
四
條
第
三
項
前
段
復
規
定
「公
民
投
票
案
經
前
項
審
議
委
員
會
認
定
不

合
規
定
者
-
主
管
機
關
應
予
敬
回
。
」
換
言
之

-

公
民
投
票
審
議
委
員
會
對
於
人
民
之
公
民
投
票
提
案
，

享
有
極
大
之
審
核
權
。
惟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三
十
五
條
規
定
，
行
政
院
公
民
投
票
審
議
委
員
會
之
委
員
-

卻
完
全
由
各
政
黨
依
立
法
院
各
黨
團
席
次
比
例
推
薦
產
生
，
形
同
立
法
院
政
黨
生
態
之
複
製
，.掌
握
對
 

■ 

:

.

人
民
提
案
之
審
核
權
，
是
將
間
接
代
議
政
治
凌
駕
於

i

接
民
主
之
上
，違
反
公
民
投
票
基
本
精
神
，
顯
 

有
牴
觸
國
民
主
櫂
及
直
接
民
主
原
理
之
疑
義
。 

一.

四
、公
民
投
票
法
之
審
查
過
程
，其
三
讀
之
程
序
對
條
文

内
容
i
出
實
質
修
正

1.
違
反
立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第
十
一
條



之
規
定

(
一
)
立
法
院
會
於
九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廿
七
日
進
行
公
民

I
票
法
之
審
議
-其
中
第
十
八
條
在
經
表
決
後
完
成

一一

讀
程
序

-

該
條
部
分
條
文
如
下
：
「選
舉
委
員
會

7 T
於
公
民
投
票
案
成
立
後
十
日

内

委
員
會
應
彙
集
第
二
十
三
條
公
告
事
項
及
其
他
投
—
有
關
規
定

.

.

皆
應
詳
列
於
公
民
投
票
公
報
」
。

惟
該
項
條
文
於
進
入
三
讀
程
序
時
，立
法
院
並
未
依

i

「選
舉

一
讀
通
過
條
文
朗
讀
，
而
是
宣
讀
如
下
條
文
：「選

舉
委
員
會
應
於
公
民
投
票
案
成

- A
後
二
十
八
曰

内

.
」、「中
央
選
舉
委
員
會
應
以
公
費

.

.

其
為
全

國
性
公
民
投
票
案
應
在
全
國
性
無
線
電
視
頻
道
至
少
舉
辦
五
場
」
=
其
行
為
違
反
立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條
 

關
於
三
讀
程
序
之
規
定
，事
實
甚
明
-
惟
當
時
主
持
‘議
事
之
立
法
院
長
王
金
平
，
並
未
依
正
確
之
立
法

程
序
完
成
三
讀
=
在
部
分
委
員
表
示
異
議
之
下
，
仍
將

g

項
條
文
逕
付
表
決
通
過
。

||

)
立
法
機
關
制
定
法
律
，
應
依
一
定
程
序
完
成
條
文
—
讀
及
表
決
，
始
臻
完
備
。
立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第
十

二~

一
條
規
定
「第
三
讀
會
-
除
發
現
議
案

内
容
有
互

J I -
牴
觸
=
或
與
憲
法
、
其
他
法
律
相
牴
觸
者
外
=
祇
 

得
為
文
字
之
修
正
」
。
公
民
投
票
法
草
案
完
成
二
讀

t
序
後
，
在
野
黨
圄
對
部
分
條
文

内
容
提
出
修
正



動
議
【附
件
：
國
民
黨
團
修
正
動
議
、
公
報
】
-
惟
其
中
第
十
八
條
已
完
成
二
讀
之
條
文
*
並
無
符
合
 

職
權
行
使
法
十
一
條
中
「議
案

内

容
有
互
相
牴
觸
，
或
與
蕙
法
、其
他
法
律
相
牴
觸
者
」
之
處
-
亦
自
 

不
得
對
法
律

内
容
進
行
實
質
修
正
，惟
其
仍
對
條
文
提
出
實
質
之
修
正
，並
獲
表
決
通
過
。
依
前
揭
之
 

事
實
，
則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十
八
條
之
審
議
程
序
，
顯
已
逾
_越
職
權
行
使
法
之
規
範
。

參

、聲
請
解
釋
之
理
由
及
聲
請
人
對
本
案
所
持
之
立
場
與
見
解
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四
款
、第
十
六
條
、第
三
十
一
條
第
四
款
及
第
三
十
五
條
規
定
，
顯
已
遑
反
前
 

揭
憲
法
條
文
，
並
牴
觸
權
力
分
立
與
直
接
民
主
原
理
，
理
由
分
述
如
下
：

1

'
首
就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四
款
及
第
三
十
一
條
1
四
款
規
定
而
言
：I

(

一

 )
憲
法
之
修
改
，關
係
憲
政
秩
序
之
安
定
及
全
國
國

I

福
祉
至
鉅
。憲
法
之
修
改
是
否
得
以
公
民
投
票
方
 

式
進
行
複
決
"
應
屬
憲
法
保
留

(
v
e
r
f
a
s
s
n
g
s
v
o
r
b
e
h
a
l
o

事
項
，
應
保
留
由
憲
法
本
身
作
決
定
-
倘
憲

■ V- '

法
沒
有
允
許
=
立
法
者
或
任
何
國
家
機
關
均
不
得
擅
、
公
民
投
票
之
決
定
。根
據
憲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第



一
項
第
四
款
規
定
「複
決
立
法
院
所
提
之
蕙
法
修
工
案
」
係
屬
國
民
大
會
之
職
權
，

又
依
憲
法
第
一
百

I

七
十
四
條
第
二
款
及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一
條
第
二
頊
第
一
款
規
定
，憲
法
之
修
改
應
由
立
法
院
立
法
委

員
四
分
之
一
之
提
議
-
四
分
之
三
之
出
席
，及
出
席

i
員
四
分
之
三
之
決
議
提
出
，擬
定
蕙
法
修
正
案
，

交
由
「任
務
型
」
國
大
代
表
複
決
，
並
應
於
國
民
太

f

開
會
前
半
年
公
告
之
，
顯
見
憲
法
對
於
修
憲
程

序
已
有
明
文
規
定
，
複
決
憲
法
修
正
案
係
屬
國
民

A ;.
會
之
職
權
，
現
行
憲
法
顯
未
容
許
針
對
修
憲
案
之
 

複
決
-實
施
公
民
投
票
之
餘
地
。公
民
投
票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四
款
及
第
三
十
一
條
第
四
款
規
定
憲
 

法
修
正
索
之
複
決
得
以
公
民
投
票
為
之
，顯
然
違
反
前
述
憲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第
四
款
、第
一
百
 

七
十
四
條
第
二
款
及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一
條
第
二
頭
第
一
款
規
定
，並
遑
反
憲
法
保
留
原
則
，應
屬
無
 

效
。

一)
即
便
現
行
憲
法
規
定
之
修
憲
程
序
，有
值
得
修
改
之
+
間
，亦
不
得
在
公
民
投
票
法
之

内
> 以
所
謂
「
預

I

告
修
憲
之
立
法
」
，
預
先
加
以
規
定
。
此
不
僅
遠
反
忘
法
高
於
法
律
之
位
階
關
係
=
並
混
淆
修
憲
權
與
 

立
法
權
之
應
有
分
際
，
恐
有
造
成
「憲
法
破
毀
」
(

v
e
l
.f
a
s
s
u
n
g
s
d
l
u
.
c
h
b
r
e
c
l
u
l
n
g

)
之
危
險
"
有
損
憲



法
做
為
國

内
最

高
法
秩
序
規
範
之
憲
法
尊
嚴
。

(
三
)
 

其
次
=基
於
憲
法
第
二
條
所
定
之
國
民
主
權
原
理
，
與
貴
院
釋
字
第
四
九
九
號
解
釋
所
闡
釋
：
「修
改
 

憲
法
乃

最
直
接
體
現
國
民
主
權
之
行
為
」
，
修
憲
程
序
中
由
國
民
直
接
參
與
表
示
意
見
-
確
有
其
正
當
 

性
，
惟
必
須
不
遠
反
蕙
法
明
定
之
修
憲
程
序
。
若
由
人
民
提
案
對
「修
憲
議
題
」
進
行
公
民
投
票
，再
 

由
立
法
院
與
國
民
.大
會
依
據
憲
法
所
定
之
修
憲
程
序
修
改
憲
法
-即
無
牴
觸
憲
法
之
顧
慮
。惟
公
民
投
 

票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
@

款
及
第
三
十
一
條
第
四
款
卻
直
接
規
定
「憲
法
修
正
案
之
複
決
」
以
公
民
投
 

票
行
之
，
明
顯
牴
觸
憲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第
四
款
'第
一
百
七
十
四
條
第
二
款
及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
t

第
一
條
第
二
項
第

I

款
之
規
定
，
應
屬
無
效
。 

一

(
四
)
 

復
依
「國
民
制
憲
權
原
理
」
，
人
民
以
公
民
投
票
制
憲
之

.；

推
利
，
超
越
憲
法
規
範

r
本
非
法
律
所
能
限

制
或
剝
奪
。因
此
，聲
請
人
主
張
-.公
民
投
票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四
款
及
第
三
十

I

條
第
四
款
規
定
，

並
未
限
制
或

剥

奪
國
民
公
投
制
憲
之
褶
利
，
併
予
敘
明
。

-

二
、
次
就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十
六
條
規
定
而
言
：

。 

:



)
按
權
力
分
立
係
民
主
國
家
建
構
憲
法
所
據
之
基
本
2
理
，我
國
憲
法
第
六
十
二
條
規
定
立
法
院
為
國
家

最

高
立
法
機
關
，■其
職
權
於
憲
法
第
六
十
三
條
明

I

「
立
法
院
有
議
決
法
律
案
' 預
算
案
、
戒
嚴
案
、

大
赦
案
、
宣
戰
案
' 媾
和
案
、
條
約
案
及
國
家
其
他
~重
要
事
項
之
權
」
惟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十
六
條
規
定

超
越
憲
法
規
定
之
外
，賦
予
立
法
院
得
就
重
大
政
策
■提
案
交
付
公
民
投
票
之
權
力
-顯
然
逾
越
憲
法
所

定
立
法
權
之
分
際
，
違
反
憲
法
第
六
十
二
條
及
第
六
十
三
條
之
規
定
。

)
依
憲
法
第
五
十
三
條
明
定
行
政
院
為
國
家

最

高
行
政
機
關
，
政
策
之
規
晝
、決
定
與
推
動
本
屬
行
政
權

t 

■

限
，若
立
法
院
得
月
面
將
重
大
政
策
交
付
公
民
投

^.
，
不
但
嚴
重
侵
奪
行
政
權
之
空
間
-
並
使
施
政
責

-
r'
 

f
.

任
成
敗
歸
眉
不
明
-有
達
反
權
力
分
立
原
理
。復
查
一
蕙
法
第
五
十
七
條
第
二
項
原
規
定
「
立
法
院
對
於
 

行
政
院
之
重
要
政
策
不
贊
同
時

-
得
以
決
議
移
請
也
政
院
變
更
之
」
> 惟
蕙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三
條
第
二

項
規
定
對
於
憲
法
本
文
第
五
十
七
條
第
二
款
關
於
會
 

之
規
定
，
於
八
十
六
年
七
月
二
十
一
日
修
正
公
佈
時

要
政
策
-立
法
院
決
議
變
更
及
行
政
院
移
請
覆
議
 

，
予
以
刪
除
，顯
見
增
修
條
文
意
旨
乃
係
有
意
剝

奪
立
法
者
「變
更
重
要
政
策
」
之
櫂
力
=其
意
旨
即
在
於
維
繫
行
政
權
與
立
法
權
之
分
際
=貫
徹
權
力



分
立
原
理
。
而
公
民
投
票
法
十
六
條
卻

又
賦
予
立
法
院
就
重
要
政
策
交
付
公
投
之
發
動
權
，
可
藉
由
發
 

動
公
投
之
權
力
影
響
或
變
更
行
政
院
之
重
大
政
策
，•顯
與
權
力
分
立
原
理
及
前
述
修
憲
意
旨
不
符
。

(
三
)
 

退
一
步
言
之
-
綜
認
立
法
院
對
於
重
要
政
策
亦
有
若
干
程
度
之
參
與
權
’藉
以
監
督
與
影
響
行
政
院
之

-

■

施
政
，其
制
度
設
計
仍
須
考
量
不
同
權
力
部
門
之
平
'衡
，
不
得
向
立
法
院
過
度
傾
斜
，
造
成
權
力
之
集
 

中
。公
民
投
票
法
賦
予
立
法
院
得
片
面
就
重
大
政
策
提
案
交
付
公
民
投
票
，卻
未
賦
予
行
政
院
任
何
提
 

案
權
-
甚
至
於
同
法
第
十
三
條
規
定
明
定
：
「行
政
機
關
不
得
藉
用
任
何
形
式
對
各
項
議
題
辦
理
或
委
 

託
辦
理
公
民
投
票
事
項

-

行
政
機
關
對
此
亦
不
得
動
用
任
何
經
費
及
調
用
各
級
政
府
職
員

D
」
並
於
同
 

法
第
五
十
二
條
規
定
：「
行
政
機
關
首
長
或
相
關

.

人
員
違
反
本
法
第
十
三
條
規
定
者
-處
六
個
月
以
上
、 

三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。
」
其
權
力
之
分
配
顯
然
失
衡
，違
反
權
力
制
衡
原
理
。

T.
 

-

(
四
)
 

綜
上
所
陳
，公
民
投
票
法
第
十
六
條
竟
規
定
立
法
院
得
針
對
重
大
政
策
事
項
交
付
公
民
投
票
，顯
然
賦
 

予
立
法
院
於
蕙
法
所
未
規
範
之
權
力
，逾
越
立
法
權
之
分
際
-
不
但
嚴
重
侵
奪
行
政
權
的
空
間
-破
壞
 

行
政
與
立
法
間
的
平
銜
，遑
反
憲
法
權
力
分
立
與
制
銜
原
理
-
甚
為
酌
然
。



再
就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三
十
五
條
規
定
而
言
：

-

(
一
)
我
國
蕙
法
第
五
十
三
條
明
定
行
政
院
為
國
家

最
高
行

t
機
關
，
依
此
行
政
院
及
所
屬
行
政
機
關
當
然
享
 

由
人
事
與
組
織
運
作
之
自
主
權
。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三
俺
規
定
，
全
國
性
公
民
投
票
之
主
管
機
關
為
行
政

院
，
卻

又

於
第
三
十
四
條
規
定
，
行
政
院
應
設
全
國
；

k

公
民
投
票
審
議
委
員
會
。
全
國
眭
公
民
投
票
審

I

 

,

-

議
委
員
會
雖
設
在
行
政
院
下
-
但
同
法
第
三
十
五
條
"

f
規
定
：
「
行
政
院
公
民
投
票
審
議
委
員
會
=置
委
 

員
二
十
一
人
，
任
期
三
年
，
由
各
政
黨
依
立
法
院
各

1-
團
席
次
比
例
推
荐
-
送
交
主
管
機
關
提
請
總
統

j

任
命
之
。
」
此
一
規
定
，
使
行
政
院
公
民
投
票
審
議
#
員
會
之
委
員
，
完
全
由
各
政
黨
依
立
法
院
各
黨

團
席
次
比
例
推
薦
產
生
-
嚴
重
剝
奪
行
政
機
關
人
事
#
命
及

组

織
運
作
的
自
主
空
間
，
使
政
黨
與
立
法

' -

院
之
手
伸
到
行
政
院

内

部
，
顯
然
遠
反
憲
法
第
五
十
三
—
,、第
六
十
二
條
所
定
權
力
分
立
原
理
。

j

V
I
)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二
條
第
五
項
規
定
「公
民
投
票
事
項
之
認
定
，
由
公
民
投
票
審
議
委
員
會
為
之
。
」
第

十
條
第
二
項
前
段
規
定
「審
議
委
員
會
應
於
收
到
公
氏
投
票
提
案
後
，
十
曰

内

完
成
審
核
-
提
案
不
合

|

規
定
者
=
應
予
駁
回
。
」
第
十
四
條
第
三
項
前
段
復
規
定
「公
民
投
票
案
經
前
項
審
議
委
員
會
認
定
不



合
規
定
者
，
主
管
機
關
應
予
駿
回

D
」
換
言
之
，公
民
投
票
審
議
委
員
會
對
於
人
民
之
公
民
投
票
提
案
，

K

-

享
有
極
大
之
審
核
權
。惟
依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三
十
五
條
規
定
，行
政
院
公
民
投
票
審
議
委
員
會
之
委
員
，

-

J

完
全
由
各
政
黨
依
立
法
院
各
黨
團
席
次
比
例
推
薦
產
生
，
形
同
立
法
院
政
黨
生
態
之
複
製
-
掌
握
對
人

二

民
提
案
之
審
核
權
是
將
間
接
代
議
政
治
凌
駕
於
直

t

民
主
之
上
-違
反
公
民
投
票
基
本
精
神
，
顯
然
 

牴
觸
國
民
主
權
及
直
接
民
主
原
理
。

四
、
就
第
十
八
條
違
反
立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部
分

(
一
)
 

法
律
之
成
立
-應
須
由
特
定
之
人
經
一
定
之
程
序
，
並
經
公
告
方
可
宣
布
成
立
。
這
些
法
律
成
立
之
原

則
與
步
驟
，皆
規
定
於
憲
法
第
一
百
七
十
條
、第
六
十
三
務
'及
第
七
十
二
條
。法
律
成
立
之
莊
嚴
性
，

i

與
人
民
對
法
律
之
信
賴
息
息
相
關
-
且
權
力
之
行

I
.,均
必
須
依
誠
實
信
用
的
方
式
為
之
，
惡
意
目
的

二

之
逾
越
常
孰
，
應
非
憲
法
所
允
許
。

(
二
)
 

立
法
院

内

任
何
法
律
案
之
成
立

-

均
應
經
過
三
讀
程
序
，
始
得
通
過
，
此
三
讀
之
程
序
規
範
於
立
院
職



權
行
使
法
=
惟
各
黨
派
之
立
法
委
員
所
共
同
遵
守

=j

惠
法
第
一
百
七
十
條
規
定
：
「本
憲
法
所
稱
之
法
 

律

，
謂
經
立
法
院
通
過
，
總
統
公
佈
之
法
律
」
。
立

t

院
之
成
員
為
立
法
委
員
，
委
員
之
職
權
行
使
， 

應
受
職
權
行
使
法
之
約
束
，
因
此
，
立
法
院
通
過
之

I

法
律
案
，
亦
應
由
立
法
委
員
'
依
職
權
行
使
法
之
 

規
定
行
使
職
權
為
之
=
依
前
述
之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^

I

八
條
審
查
過
程
 > 其
三
讀
程
序
顯
有
遠
失
-
不
符
 

合
立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第
十
一
條
之
規
定
。 

_

(
三
)
本
法
於
立
法
院
三
讀
通
過
後
，
部
分
委
員
曾
對
第
十
八
條
審
議
程
序
違
法
部
份
，
向
院
長
王
金
平
表
達
 

抗
議
，
其
後
院
長
公
開
坦
承
三
讀
程
序
確
有
瑕
疵
【
附
件
：
當
日
剪
報
】
，
顯
見
公
民
投
票
法
之
制
定
 

程
序
 > 碹
實
未
依
立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進
行
。為
維
護
立
法
之

驻
嚴
性
及
保
障
公
民
投
票
法
所
賦
予
人
民
 

之
權
力
，該
條
文
三
讀
程
序
之
行
為
應
宣
告
為
違
反
立
稅
職
權
行
使
法
，其
違
反
程
序
所
通
過
之
條
文
 

亦
應
宣
告
無
效
。

J

伍
、
結
論
 

_

基
於
民
主
統
治
所
形
成
的
民
主
國
家
均
可
採
直
接
或

陆

接
民
主
方
式
，
由
於
直
接
民
主
執
行
上
的

围
難

:

=



度
，縱
使
認
定
國
家
主
權
屬
國
民
全
體
或
國
家
權
力
來
自
國
民
，-大
部
分
國
家
仍
以
國
會
來
代
替
全
體
國
民
， 

將
國
民
意
志
予
以
分
類
1
及
結
合
分
別
於
國
會
中
不
同
政
治
主
張
之
政
黨
，來
代
表
表
達
及
作
成
政
治
意
志
之
 

決
定
-
特
別
是
經
由
法
律
的
制
定
，
然
無
論
採
何
種
民
主
方
式
=
此
均
無
礙
國
家
權
力
行
使
之
正
當
性

L

代
議
政
治
乃
是
國
民
預
先
賦
予
國
民
代
表
信
任
，由
其

I

本
於
國
家
及
國
民
整
體
利
益
與
意
志
，
不
受
原
選

-

I

區
人
民
意
志
之
拘
束
，來
行
使
其
權
限
。
所
以
在
國
民
代
表
！̂
任
期
中
，
因
為
此
種
間
接
性
使
得
人
民
易
於
受

f

-

I

操
控
及
無
法
真
實
發
現
人
民
所
需
要
者

-

。如
何
在
代
議
政
治
上
加
入
直
接
民
主
要
素
-
實
為
今
日
民
主
國
家
 

所
面
對
之
課
題
，因
此
直
接
民
主
在
此
之
填
補
作
用
更
顯
其

j

重
要
性
-所
以
在
國
家
重
大
事
項
之
決
定
應
使
人
 

民
直
接
行
使
其
自
我
決
定
權
 '
實
為
實
踐
民
主
之
必
要
機
：

I
I
。
"

此
乃
公
民
投
票
法
制
定

内
容
上
所
應
遵
循
之

基
本
精
神
所
在
。 

I

 
■

■

- :
■

■

直
接
民
主
既
經
由
公
民
投
票
方
式
-來
由
人
民
自
己
決
夏
特
定
國
家
事
務
，特
別
在
對
特
殊
重
大
政
策
更

K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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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應
由
人
民
自
行
決
定

-

亦
即
公
民
投
票
必
有
其
任
務
所

A

 

代
議
政
治
民
主
正
當
性
，其
次
亦
是
在
填
補
代
議
政
治
之
漏
 

法
規
定
，後
者
則
是
為
防
止
立
法
者
不
作
為
或
(政
黨
)壟
斷
 

案
及
決
定
權
。

。申
言
之
 > 公
民
投
票
之
作
用

-

首
先
是
在
強
化
 

洞
缺
失
-前
者
如
憲
法
修
正
交
由
國
民
複
決
之
憲
 

，
所
形
成
之
國
民
直
接
法
律
案
或
重
大
政
策
之
提

由
上
述
直
接
民
主
在
代
議
政
治
下
之
存
在
必
要
性
理
由
中
，
可
以
得
知
，公
民
投
票
基
本
上
就
不
應
建
構
 

在
以
代
議
政
治
為
架
構
之
憲
法
機
關
運
作
的
規
定
中
。質
言
之
，公
民
投
票
既
是
在
填
補
行
政
、
立
法
相
互
制
 

衡
所
形
成
的
漏
洞
與
缺
失
，
或
補
強
其
民
主
正
當
性
，
如
再
將
公
民
投
票
之
發
動
權
置
於
其
中
任
一
機
關
之
手
 

中
，
無
疑
使
具
直
接
民
主
性
質
之
國
民
自
決
機
制
-
再
度
歸
於
立
法

舆
行
政
之
權
限
爭
議
泥
淖
中
，
而
無
法
實

現
國
民
之
意
志
，
此
可
從
德
國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條
將
憲
法
機

關
、選
舉
及
國
民
自
決
並
列
為
國
家
權
力
行
使
主

體
之
規
定
中
可
以
得
知
，
因
為
三
者
均
無
法
被
相
互
取
代

A
重
複

縱
退
萬
步
-
在
民
主
國
家
中
雖
也
有
由
於
立
法
、
行

I

接
訴
諸
國
民
之
意
志
決
定
=
此
常
出
現
在

内
閣
制
國
家
中

D 一 B

此
種
直
接
訴
諸
民
意
之
方
式
原
則
上
有
二
，
但

二
權
對
重
大
政
策
之
意
見
相
左
，
而
由
任
一
方
直



卻
不
重
複
規
定
-其
一
為
以
不
信
任
案
及
解
散
國
會
之
機
制
-
重
新
由
民
意
直
接
來
決
定
支
持
何
政
黨
之
決
 

策
；
其
二
為
將
該
爭
議
之
重
大
政
策
或
法
律
案
交
由
公
民
複
決
。我
國

«
法
在
第
五
十
七
條
第
二
項
原
文
設
計
 

本
來
還
是
以
代
議
民
主
之
覆
議
制
度
方
式
解
決
此
爭
議
-但
於
蕙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第
三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改
採
 

内

閣
制
之
不
信
任
案
及
解
散
國
會
之
機
制
。。且
依
憲
法
第
一
七

一

條
及
第

一

七
二
條
之
憲
法
優
位
原
則
-
蕙
 

法
既
為
明
文
規
定
，斷
無
以
法
_律
之
規
定
取
代

«
法
條
文
之
道
理
。同
此
法
理
的
是
，公
民
投
票
法
第
二
條
第
 

二
項
苐
四
款
'苐
三
十
一
條
第
四
款
亦
明
顯
牴
觸
憲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第

g

款
、第
一
百
七
十

@

條
第
二
 

款
及
惠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一
條
第
二
項
第
一
款
之
規
定
。 

■

综

言
之
：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四
款
及
第
三
十

|

條
第

s

款
違
反
蕙
法
修
憲
程
序
及
主
體
規
 

定
、
第
十
六
條
違
反
屬
憲
法
核
心
之
國
民
主
權
原
則
下
之
直
接
氣
主
精
神
，
均
屬
遑
蕙
。

繂
上
所
述
-
公
民
投
票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四
款
、第
十
六
條
及
第
三
十
一
條
第
四
款
規
定
明
顯
違
反
憲

.

一

 

- 

-

法
規
範
=
依
蕙
法
第

I

百
七
十
一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「法
律
與
憲
法
牴
觸
者
，
無
效

J

>
謹
請
貴
院
宣
告
前
述
規

參

見

隄

菇

陽

■
論
行
政

院

與

立

：&
院

對

預

算

S
權

限

之

行

使

，
人
楦
保
障
及
槿
力
淛
衡

 >
 葱
法
皋
基
礎
理
論
(三
)
二

|

年

-
第
二
二
二

W
以

下

■



定
違
憲
無
效
-
以
符
蕙
政
精
神
暨
維
憲
法
尊
嚴
。
此
致
 

司
法
院

中
華
民
國
九
十 

三
年
一
 

月

.
'
二
 

日

r I


